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129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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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

偵字第12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哲仁犯竊盜未遂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陳哲仁於民國113年12月29日凌晨3時至同日凌晨4時30分前

某時，徒步行走至嘉義縣竹崎鄉鹿滿村台三線279公里處，

見該處路旁土地種植南瓜且無人看守，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基於竊盜之接續犯意，在嘉義縣○○鄉○○段00號土地

及鄰地（分別由江○○、楊○○種植南瓜）徒手摘取該處種

植之南瓜3顆（重量合計約9台斤，據江○○稱價值合計新臺

幣【下同】360元）、4顆（重量合計約6台斤，據楊○○稱

價值合計240元）後，分別裝放在綠色網袋及透明塑膠袋內

集中放置在江○○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先行離去並於同日

上午7時30分許騎乘機車前來欲載離其竊取所得之南瓜7顆，

另江○○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在其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

發現陳哲仁所放置竊取得手尚待載離之南瓜7顆而報警處

理，復於同日上午7時30分許發現陳哲仁所騎乘機車停放在

附近故上前究明，經陳哲仁坦承摘取前開南瓜，因此遭查獲

並扣得上開南瓜7顆（業經合法發還與江○○、楊○○）。

案經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

二、本案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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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陳哲仁於警詢中之自白。

　㈡證人即被害人江○○、楊○○之證述。

　㈢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害人

江○○及楊○○分別出具之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本案所為應構成刑法第320

條第1項之竊盜罪。然竊盜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所竊

之物已否移入自己權力支配之下為標準，而財物是否已為行

為人之「實力支配」範圍，應依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判斷，若

依當時情況，行為人之竊取行為已破壞且排斥所有人或持有

人對其所有物或持有物之支配管領權，使其對物之支配權或

監督權根本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即可謂新的持有支

配關係業已建立，竊取行為至此即為既遂；如依客觀情形，

竊盜行為人如仍身處被害人高度掌握的空間內，被害人對於

物之支配權或監督權尚非完全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

即難謂行為人已穩固地建立自己的持有支配關係，應僅成立

竊盜未遂罪（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度上易字第376號

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本案固然已先自上開2農地分別徒手

摘取南瓜，使南瓜自植株上分離後，將該等南瓜分別裝放在

綠色網袋及透明塑膠袋內，但被告尚仍將該等南瓜放置在被

害人江○○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猶待被告騎乘機車載離該

處，而證人江○○適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前往上開南瓜田

巡視，當場發現被告摘採下之南瓜分別裝放在綠色網袋及透

明塑膠袋內，嗣證人江○○更撥打電話聯絡證人楊○○，經

楊○○趕赴現場，被告始未及將上開南瓜攜離，則就上述客

觀情形綜合觀之，堪認被告所摘採之南瓜7顆尚未置於被告

自己穩固之持有支配之中，並使被害人2人對於該些南瓜之

支配權或監督權完全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故被告對其

竊取之南瓜7顆，雖然可認其已著手於竊盜構成要件行為之

實行，但其所為仍難認已使被害人2人對於該些南瓜之支配

管領權限遭破壞而陷於完全無法行使或難以行使狀態，被告

亦尚未對於該些南瓜穩固地建立新的排他性持有支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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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告所為應僅屬竊盜未遂之程度，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

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容有誤會，附

此敘明。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

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就被告係構成刑法第320條第1項

之竊盜罪，應有誤會，惟此尚與變更起訴法條無涉（最高法

院72年度台上字第480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然客觀上

有複數採摘上述南瓜之舉動，但依其犯罪過程而論，堪認是

為了同一竊取財物目的，在甚為接近之空間、密切連續的時

間內所為，並侵害同一法益（被告竊取所得之物，客觀上雖

可認定係分屬多人所有之物，然以被害人2人種植南瓜之地

點相鄰，且均無圍籬、大門等設施區隔，被告與2位被害人

也非熟識，被告本案犯行時，是否知悉或預見該等物品分屬

多人所有，亦或僅認係1人所有或監管，並非明確，故被告

本案所為尚難認成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

5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各次前後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其主觀上顯係基於同一犯意接續為之，應以接續犯評價而論

以一罪。

五、被告本案所為，僅著手於竊盜之行為，而未對於所竊取之物

建立穩固、排他性持有支配關係即遭查獲，未達於既遂之程

度，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成年人，非無可能

依憑己力獲取所需，竟仍為本案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欠缺

應有之尊重，所為並非可取。兼衡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與本

案犯罪情節（包含被告本案犯罪手段為徒手摘取，竊得之物

品數量與價值，且被告竊得之物均經查扣並合法發還與2位

被害人，2位被害人於警詢中均表示無欲對被告提出刑事告

訴等），暨被告自陳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職業（見

警卷第1頁）、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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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告竊得之7顆南瓜，業經查扣並合法發還與2位被害人，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自毋庸宣告沒收。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

（僅引用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九、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津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郭振杰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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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1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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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12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哲仁犯竊盜未遂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陳哲仁於民國113年12月29日凌晨3時至同日凌晨4時30分前某時，徒步行走至嘉義縣竹崎鄉鹿滿村台三線279公里處，見該處路旁土地種植南瓜且無人看守，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接續犯意，在嘉義縣○○鄉○○段00號土地及鄰地（分別由江○○、楊○○種植南瓜）徒手摘取該處種植之南瓜3顆（重量合計約9台斤，據江○○稱價值合計新臺幣【下同】360元）、4顆（重量合計約6台斤，據楊○○稱價值合計240元）後，分別裝放在綠色網袋及透明塑膠袋內集中放置在江○○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先行離去並於同日上午7時30分許騎乘機車前來欲載離其竊取所得之南瓜7顆，另江○○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在其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發現陳哲仁所放置竊取得手尚待載離之南瓜7顆而報警處理，復於同日上午7時30分許發現陳哲仁所騎乘機車停放在附近故上前究明，經陳哲仁坦承摘取前開南瓜，因此遭查獲並扣得上開南瓜7顆（業經合法發還與江○○、楊○○）。案經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二、本案證據：  
　㈠被告陳哲仁於警詢中之自白。
　㈡證人即被害人江○○、楊○○之證述。
　㈢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害人江○○及楊○○分別出具之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本案所為應構成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然竊盜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所竊之物已否移入自己權力支配之下為標準，而財物是否已為行為人之「實力支配」範圍，應依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判斷，若依當時情況，行為人之竊取行為已破壞且排斥所有人或持有人對其所有物或持有物之支配管領權，使其對物之支配權或監督權根本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即可謂新的持有支配關係業已建立，竊取行為至此即為既遂；如依客觀情形，竊盜行為人如仍身處被害人高度掌握的空間內，被害人對於物之支配權或監督權尚非完全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即難謂行為人已穩固地建立自己的持有支配關係，應僅成立竊盜未遂罪（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度上易字第37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本案固然已先自上開2農地分別徒手摘取南瓜，使南瓜自植株上分離後，將該等南瓜分別裝放在綠色網袋及透明塑膠袋內，但被告尚仍將該等南瓜放置在被害人江○○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猶待被告騎乘機車載離該處，而證人江○○適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前往上開南瓜田巡視，當場發現被告摘採下之南瓜分別裝放在綠色網袋及透明塑膠袋內，嗣證人江○○更撥打電話聯絡證人楊○○，經楊○○趕赴現場，被告始未及將上開南瓜攜離，則就上述客觀情形綜合觀之，堪認被告所摘採之南瓜7顆尚未置於被告自己穩固之持有支配之中，並使被害人2人對於該些南瓜之支配權或監督權完全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故被告對其竊取之南瓜7顆，雖然可認其已著手於竊盜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但其所為仍難認已使被害人2人對於該些南瓜之支配管領權限遭破壞而陷於完全無法行使或難以行使狀態，被告亦尚未對於該些南瓜穩固地建立新的排他性持有支配關係，是被告所為應僅屬竊盜未遂之程度，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就被告係構成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應有誤會，惟此尚與變更起訴法條無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80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然客觀上有複數採摘上述南瓜之舉動，但依其犯罪過程而論，堪認是為了同一竊取財物目的，在甚為接近之空間、密切連續的時間內所為，並侵害同一法益（被告竊取所得之物，客觀上雖可認定係分屬多人所有之物，然以被害人2人種植南瓜之地點相鄰，且均無圍籬、大門等設施區隔，被告與2位被害人也非熟識，被告本案犯行時，是否知悉或預見該等物品分屬多人所有，亦或僅認係1人所有或監管，並非明確，故被告本案所為尚難認成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各次前後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其主觀上顯係基於同一犯意接續為之，應以接續犯評價而論以一罪。
五、被告本案所為，僅著手於竊盜之行為，而未對於所竊取之物建立穩固、排他性持有支配關係即遭查獲，未達於既遂之程度，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成年人，非無可能依憑己力獲取所需，竟仍為本案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欠缺應有之尊重，所為並非可取。兼衡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與本案犯罪情節（包含被告本案犯罪手段為徒手摘取，竊得之物品數量與價值，且被告竊得之物均經查扣並合法發還與2位被害人，2位被害人於警詢中均表示無欲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等），暨被告自陳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職業（見警卷第1頁）、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七、被告竊得之7顆南瓜，業經查扣並合法發還與2位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自毋庸宣告沒收。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僅引用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九、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津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郭振杰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129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哲仁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
偵字第12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哲仁犯竊盜未遂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陳哲仁於民國113年12月29日凌晨3時至同日凌晨4時30分前
    某時，徒步行走至嘉義縣竹崎鄉鹿滿村台三線279公里處，
    見該處路旁土地種植南瓜且無人看守，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基於竊盜之接續犯意，在嘉義縣○○鄉○○段00號土地及鄰
    地（分別由江○○、楊○○種植南瓜）徒手摘取該處種植之南瓜
    3顆（重量合計約9台斤，據江○○稱價值合計新臺幣【下同】
    360元）、4顆（重量合計約6台斤，據楊○○稱價值合計240元
    ）後，分別裝放在綠色網袋及透明塑膠袋內集中放置在江○○
    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先行離去並於同日上午7時30分許騎
    乘機車前來欲載離其竊取所得之南瓜7顆，另江○○於同日凌
    晨4時30分許，在其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發現陳哲仁所放置
    竊取得手尚待載離之南瓜7顆而報警處理，復於同日上午7時
    30分許發現陳哲仁所騎乘機車停放在附近故上前究明，經陳
    哲仁坦承摘取前開南瓜，因此遭查獲並扣得上開南瓜7顆（
    業經合法發還與江○○、楊○○）。案經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
    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二、本案證據：  
　㈠被告陳哲仁於警詢中之自白。
　㈡證人即被害人江○○、楊○○之證述。
　㈢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害人
    江○○及楊○○分別出具之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本案所為應構成刑法第320
    條第1項之竊盜罪。然竊盜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所竊
    之物已否移入自己權力支配之下為標準，而財物是否已為行
    為人之「實力支配」範圍，應依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判斷，若
    依當時情況，行為人之竊取行為已破壞且排斥所有人或持有
    人對其所有物或持有物之支配管領權，使其對物之支配權或
    監督權根本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即可謂新的持有支
    配關係業已建立，竊取行為至此即為既遂；如依客觀情形，
    竊盜行為人如仍身處被害人高度掌握的空間內，被害人對於
    物之支配權或監督權尚非完全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
    即難謂行為人已穩固地建立自己的持有支配關係，應僅成立
    竊盜未遂罪（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度上易字第376號
    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本案固然已先自上開2農地分別徒手
    摘取南瓜，使南瓜自植株上分離後，將該等南瓜分別裝放在
    綠色網袋及透明塑膠袋內，但被告尚仍將該等南瓜放置在被
    害人江○○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猶待被告騎乘機車載離該處
    ，而證人江○○適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前往上開南瓜田巡視
    ，當場發現被告摘採下之南瓜分別裝放在綠色網袋及透明塑
    膠袋內，嗣證人江○○更撥打電話聯絡證人楊○○，經楊○○趕赴
    現場，被告始未及將上開南瓜攜離，則就上述客觀情形綜合
    觀之，堪認被告所摘採之南瓜7顆尚未置於被告自己穩固之
    持有支配之中，並使被害人2人對於該些南瓜之支配權或監
    督權完全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故被告對其竊取之南瓜
    7顆，雖然可認其已著手於竊盜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但其
    所為仍難認已使被害人2人對於該些南瓜之支配管領權限遭
    破壞而陷於完全無法行使或難以行使狀態，被告亦尚未對於
    該些南瓜穩固地建立新的排他性持有支配關係，是被告所為
    應僅屬竊盜未遂之程度，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所為
    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就被告係構成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
    竊盜罪，應有誤會，惟此尚與變更起訴法條無涉（最高法院
    72年度台上字第480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然客觀上有
    複數採摘上述南瓜之舉動，但依其犯罪過程而論，堪認是為
    了同一竊取財物目的，在甚為接近之空間、密切連續的時間
    內所為，並侵害同一法益（被告竊取所得之物，客觀上雖可
    認定係分屬多人所有之物，然以被害人2人種植南瓜之地點
    相鄰，且均無圍籬、大門等設施區隔，被告與2位被害人也
    非熟識，被告本案犯行時，是否知悉或預見該等物品分屬多
    人所有，亦或僅認係1人所有或監管，並非明確，故被告本
    案所為尚難認成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8
    64號判決意旨參照】），各次前後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其主
    觀上顯係基於同一犯意接續為之，應以接續犯評價而論以一
    罪。
五、被告本案所為，僅著手於竊盜之行為，而未對於所竊取之物
    建立穩固、排他性持有支配關係即遭查獲，未達於既遂之程
    度，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成年人，非無可能
    依憑己力獲取所需，竟仍為本案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欠缺
    應有之尊重，所為並非可取。兼衡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與本
    案犯罪情節（包含被告本案犯罪手段為徒手摘取，竊得之物
    品數量與價值，且被告竊得之物均經查扣並合法發還與2位
    被害人，2位被害人於警詢中均表示無欲對被告提出刑事告
    訴等），暨被告自陳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職業（見
    警卷第1頁）、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七、被告竊得之7顆南瓜，業經查扣並合法發還與2位被害人，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自毋庸宣告沒收。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
    僅引用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九、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津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郭振杰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嘉簡字第129號
聲  請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哲仁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4年度偵字第12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哲仁犯竊盜未遂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陳哲仁於民國113年12月29日凌晨3時至同日凌晨4時30分前某時，徒步行走至嘉義縣竹崎鄉鹿滿村台三線279公里處，見該處路旁土地種植南瓜且無人看守，乃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接續犯意，在嘉義縣○○鄉○○段00號土地及鄰地（分別由江○○、楊○○種植南瓜）徒手摘取該處種植之南瓜3顆（重量合計約9台斤，據江○○稱價值合計新臺幣【下同】360元）、4顆（重量合計約6台斤，據楊○○稱價值合計240元）後，分別裝放在綠色網袋及透明塑膠袋內集中放置在江○○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先行離去並於同日上午7時30分許騎乘機車前來欲載離其竊取所得之南瓜7顆，另江○○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在其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發現陳哲仁所放置竊取得手尚待載離之南瓜7顆而報警處理，復於同日上午7時30分許發現陳哲仁所騎乘機車停放在附近故上前究明，經陳哲仁坦承摘取前開南瓜，因此遭查獲並扣得上開南瓜7顆（業經合法發還與江○○、楊○○）。案經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二、本案證據：  
　㈠被告陳哲仁於警詢中之自白。
　㈡證人即被害人江○○、楊○○之證述。
　㈢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害人江○○及楊○○分別出具之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本案所為應構成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然竊盜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所竊之物已否移入自己權力支配之下為標準，而財物是否已為行為人之「實力支配」範圍，應依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判斷，若依當時情況，行為人之竊取行為已破壞且排斥所有人或持有人對其所有物或持有物之支配管領權，使其對物之支配權或監督權根本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即可謂新的持有支配關係業已建立，竊取行為至此即為既遂；如依客觀情形，竊盜行為人如仍身處被害人高度掌握的空間內，被害人對於物之支配權或監督權尚非完全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即難謂行為人已穩固地建立自己的持有支配關係，應僅成立竊盜未遂罪（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2年度上易字第37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本案固然已先自上開2農地分別徒手摘取南瓜，使南瓜自植株上分離後，將該等南瓜分別裝放在綠色網袋及透明塑膠袋內，但被告尚仍將該等南瓜放置在被害人江○○種植南瓜之南瓜田旁，猶待被告騎乘機車載離該處，而證人江○○適於同日凌晨4時30分許前往上開南瓜田巡視，當場發現被告摘採下之南瓜分別裝放在綠色網袋及透明塑膠袋內，嗣證人江○○更撥打電話聯絡證人楊○○，經楊○○趕赴現場，被告始未及將上開南瓜攜離，則就上述客觀情形綜合觀之，堪認被告所摘採之南瓜7顆尚未置於被告自己穩固之持有支配之中，並使被害人2人對於該些南瓜之支配權或監督權完全無法行使或行使顯有困難，故被告對其竊取之南瓜7顆，雖然可認其已著手於竊盜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但其所為仍難認已使被害人2人對於該些南瓜之支配管領權限遭破壞而陷於完全無法行使或難以行使狀態，被告亦尚未對於該些南瓜穩固地建立新的排他性持有支配關係，是被告所為應僅屬竊盜未遂之程度，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3項、第1項之竊盜未遂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就被告係構成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應有誤會，惟此尚與變更起訴法條無涉（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80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雖然客觀上有複數採摘上述南瓜之舉動，但依其犯罪過程而論，堪認是為了同一竊取財物目的，在甚為接近之空間、密切連續的時間內所為，並侵害同一法益（被告竊取所得之物，客觀上雖可認定係分屬多人所有之物，然以被害人2人種植南瓜之地點相鄰，且均無圍籬、大門等設施區隔，被告與2位被害人也非熟識，被告本案犯行時，是否知悉或預見該等物品分屬多人所有，亦或僅認係1人所有或監管，並非明確，故被告本案所為尚難認成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864號判決意旨參照】），各次前後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其主觀上顯係基於同一犯意接續為之，應以接續犯評價而論以一罪。
五、被告本案所為，僅著手於竊盜之行為，而未對於所竊取之物建立穩固、排他性持有支配關係即遭查獲，未達於既遂之程度，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為成年人，非無可能依憑己力獲取所需，竟仍為本案犯行，對於他人之財產欠缺應有之尊重，所為並非可取。兼衡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與本案犯罪情節（包含被告本案犯罪手段為徒手摘取，竊得之物品數量與價值，且被告竊得之物均經查扣並合法發還與2位被害人，2位被害人於警詢中均表示無欲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等），暨被告自陳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職業（見警卷第1頁）、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七、被告竊得之7顆南瓜，業經查扣並合法發還與2位被害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自毋庸宣告沒收。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1項（僅引用程序法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九、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林津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嘉義簡易庭　法　官　郭振杰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士祐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